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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gd.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2590306.html）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移交部分企业到属地登记管理的公告 

 

为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强化企业属地登记管理，根据机构改革精神，按照《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外商投资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决定将部分企业移交属地登记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移交范围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省局决定将 6755 户企业（名单见附件）移交属地登记管理，企业

登记机关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整为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企业移交流程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和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企业数据和档案的交接。企业不需要

办理迁移登记，可以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调整后对应的企业登记机关，

凭原营业执照到调整后的登记机关办理企业登记业务。 

  三、有关事项 

  （一）换证前省局原核发的营业执照继续有效。 

  （二）移交属地登记的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登记事项暂时保持不变。 

  （三）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移交到属地登记管理的企业由属地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企业日常监管和档案查询等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省局移交属地登记管理企业名单.xlsx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8 月 26 日 

 

 

http://amr.gd.gov.cn/attachment/0/373/373696/2590306.xlsx

